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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3-3-024-006

深圳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四川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

政纠纷案

——多变量方程式限定的权利要求的说明书公开充分判断

关键词 行政 发明专利权无效 多变量 权利要求 说明书公开充分

基本案情

四川某公司系专利号为200710049004.9、名称为“高效层叠式石墨

放电隙装置”的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2020年1月21日，深圳某公司请求

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该专利权全部无效。2020年9月2日，国家知识产权

局作出第46045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维持该专利权有效。深圳某公

司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决定并判令国家

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21年6月28日作出（2020）京73行初15901号

行政判决：驳回深圳某公司的诉讼请求。深圳某公司提出上诉，最高人

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2日作出（2021）最高法知行终1071号行政判决

：一、撤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0）京73行初15901号行政判决；二、

撤销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第46045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三、国家

知识产权局针对深圳某公司就专利号为200710049004.9、名称为“高效

层叠式石墨放电隙装置”的发明专利所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重新作出审

查决定。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权利要求发挥着限定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作用

，说明书承担着公开权利要求中请求保护的发明创造的使命。权利要求

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权利要求书中的每一项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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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案应当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从说明书充分公开的内容

中得到或概括得出的技术方案，并且不得超出说明书公开的范围。说明

书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出的清楚、完整的说明，应当达到所属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的程度。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是

指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按照说明书记载的内容，就能够实现该发明

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解决其技术问题，并且产生预期的技术效果

。如果权利要求包含了两个以上的特性值技术变量即参数的方程式限定

的技术特征，那么在该发明的说明书中，对该方程式所选定的数值范围

与所取得技术效果之间的关系应当明确记载。在该方程式所涉及的相关

参数的数值范围内，原则上所有数值均应达到不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或

者过度劳动就能实现所期望的技术效果的公开程度，能够使本领域技术

人员在将发明实施时知道其所确定的参数的数值或者数值区间是否解决

了技术问题并达到了说明书声称的技术效果，而不是仅仅按照其说明书

记载的具体实施例的公开的数值才能获得相应的技术效果。进一步而言

，判断充分公开涉及确定参数的方法的说明时，方法越不常规，越应当

在说明书中提供清晰、详尽的信息。如果参数信息不清楚，从而使得本

领域技术人员无法基于整体公开的内容并使用普通技术知识来识别解决

该专利问题的必要技术手段，则可以认定说明书没有达到公开充分的要

求。

该专利权利要求1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为：一种高效层叠式石墨放电

隙装置，包括N+1个放电隙、N个电容值相同的电容构成的π形连接电容

组(1)，所述N≥1，各放电隙串联连接，其中，第一个放电隙F1与火线连

接，最末一个放电隙FN+1接地，π形连接电容组中各电容的一端与两放

电隙之间的导电件连接，另一端接地；放电隙为石墨放电隙，石墨放电

隙的石墨电极片(6)之间放置绝缘环状垫片(9)，各石墨放电隙层叠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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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π形连接电容组中各电容的电容值均按照下式选择：C＝In/2π

fVK；式中：In为π形连接电容组中电容上的感应放电电流，In＝I/N，I

为π形连接电容组总电流，N为π形连接电容组电容个数，f为雷电波频

率，V为π形连接电容组中电容上的额定电压，K为安全系数，K≥1。

根据该专利说明书公开的内容可知，该专利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

是给出适用于不同雷电波形的石墨放电隙电容值的计算方法，特别是解

决其计算的不确定性问题。其达到的技术效果是：“按照本发明所提供

的电容值选择公式，一旦确定装置的V（可选择较低的限制电压），选择

比较小（安全）电容放电电流In，根据雷电测试波形估算出频率f，即可

计算出π形连接电容组中各电容的值，因而，该公式的操作性强，并适

用于在8/20μs、10/350μs、1.2/50μs等雷电波形冲击下使用。”

根据专利侵权诉讼（2020）最高法知民终329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

，四川某公司认可相关电容是“市场通用产品”。按照该专利说明书的

记载，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方程式中In/2πfVK给出的参数的数值范围

，可以便捷简易确定地计算出电容C的数值。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在选

择雷电波频率f和安全系数K时，不能依据技术常识就知晓如何在几何级

数范围内变动的雷电波频率中选择相应的数值，也无法知晓K在所述“正

极性162、负极性192、负极性1588、正极性121和负极性117（8/20μs电

流波形）、1040（10/350μs）”的如此巨大的范围内如何选择相应的数

值。如果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从上述范围宽泛的数值区间内选择确定限

定电容数值的计算参数，则上述数值范围的区间不是有限区间，而是在

“K≥1”“雷电波频率”因时间地域而变化的无限区间，进而得出的电

容的电容值也是位于无限区间内的数值。

在该专利说明书中，在技术方案限定电容组中各电容的电容值的选

择时，选择K≥1，而在实施例中采用了K等于2或3，对于K的开放区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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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进一步给出选择的依据；同时在该专利说明书中定义f为雷电波频率

，在实施例中统一采用了f≈18×103Hz，没有进一步说明对于不同雷电

波形如此选择的依据。在（2020）最高法知民终329号案中，四川某公司

认为，在构成侵权的产品的电容值的选择时，通过测量C的数值后，根据

公式计算出K的取值为正极性162、负极性192、负极性1588、正极性

121和负极性117（8/20μs电流波形）、1040（10/350μs），和该专利

说明书记载的实施例中选择的K等于2或3差异巨大，也没有说明如何选择

这些K的数值并据此计算出相应的电容值。并且在认定侵权产品的技术特

征时，四川某公司也未给出选择安全系数K值和雷电波频率f的具体选择

依据，仅仅解释其为经验公式。而在无效宣告行政程序中，四川某公司

没有在说明书中给出清楚解释，使得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无需付出创造

性劳动或者过度劳动就可以在合理范围内选择安全系数K、雷电波频率f

的取值。本领域技术人员也不能通过有限次的实验，来选择安全系数K、

雷电波频率f的具体取值，进而通过公式C＝In/2πfVK确定可以参考使用

的电容值。而按照本发明给出的计算公式C＝In/2πfVK，参数的f、K的

选择对于最终电容值的计算结果具有不可忽略的显著影响。对于本领域

技术人员来说，该专利给出的方法无法消除电容值计算的不确定性。故

该专利权利要求1限定的选择电容组中各电容的电容值的技术手段不能解

决说明书中提出的技术问题，没有达到其声称的具有较强操作性来确定

电容组中各电容的数值的技术效果。

裁判要旨

对于以包含两个以上变量的方程式限定的权利要求，说明书未明确

界定各变量的数值选取、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数值选取与技术效果之间

的关系，以至于本领域技术人员阅读权利要求和说明书后，仍需要付出

创造性劳动或者过度劳动才能解决技术问题、实现技术效果，当事人据



第 5 页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此主张说明书公开不充分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26条第3款（本案适用的是2001年7月

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26条第3款）

一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0）京73行初15901号行政判决

（2021年6月28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行终1071号行政判决

（2023年11月22日）


